
洛阳师范学院社团注销流程示意图

学生社团主动提出注销申请或学生社团出现违反社团管

理规定的情况（见附件），学院社联部和校社联对违纪社

团进行问讯调查并将违纪情况上报校团委

校团委、社团联合会、学院社联部根据社团管理办法进行

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通报挂靠单位团委负责人和指导老师

挂靠学院团委（总支）负责人或指导老师将注销社团结

果传达社团主要负责人，并做好相关谈话记录

校团委、社团联合会拟订注销社团公告，并在各个宿舍

楼下张贴，同时将公告送达各二级学院团委（总支）负

责人处

是

是否注销社团 否

注销社团的会费转交至社团挂靠学院团委（总支），根

据会费收缴和使用情况，社团挂靠单位通知所有在籍会

员领取退费

依据违纪情况做其他相应

处理，并在全校进行公示

校社团联合会更新社团目录，收回原社团注册登记证、

负责人登记证等社团证明材料存档



附件

《洛阳师范学院学生社团管理办法》摘录

学生社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校社团联合会将直接对其予以注

销：

（一）学生社团本身或开展活动违背宪法、法律、法规和党 的路

线方针政策，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违反洛阳师范学院校纪校规；

（二）学生社团组织传播开展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动；

（三）学生社团自行申请对社团进行解散；

（四）利用社团名义进行纯商业活动，背离社团宗旨，影响恶劣；

（五）有严重财务问题并造成不良影响；

（六）年审不合格，社联通知其停止活动予以整改，但未见好转；

（七）盗用指导单位或其他组织名义开展活动或宣传材料未经校社联

审批即张贴，造成不良影响；

（八）一学期内未开展任何活动；

（九）未召开会员大会选举产生负责人；

（十）组织纪律性较差，不配合学生社团联合会和学校团委开展工作；

（十一）应当进行定期注册而未注册的或社团执行机构有严重违纪行

为的。


